







兴环审字〔2025〕17号
                 
关于《兴安盟金风科技风电制氢（一期）项目
环境影响报告书》的批复

金风绿能氢能科技（兴安盟）有限公司：
[bookmark: OLE_LINK43]你单位委托内蒙古蒙环环境工程有限公司编制的《兴安盟金风科技风电制氢（一期）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以下简称《报告书》）收悉，结合专家组技术评估意见，批复如下：
[bookmark: OLE_LINK42][bookmark: OLE_LINK21]项目位于内蒙古兴安盟经济技术开发区呼和路东，中心地理坐标：N 45°59'51.94"、E 122°20'5.16"。建设1座电解水制氢厂房、1座氢气气柜及其他配套设施。电解水制氢厂房内设置32套1000Nm3/h电解槽，最大生产效率3.2万Nm3/h，平均生产效率18750Nm3/h，制氢装置年满负荷工作有效时数为3500小时，年最大制氢1万吨。总占地面积为267243m2，本次一期建筑面积14070 m2。总投资60000万元，环保投资合计261万元，占总投资比例为0.44%。具体建设内容以《报告书》核定为准。
1、 该项目取得了乌兰浩特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该项目备案告知书（项目代码：2505-152201-04-01-475717），符合国家产业政策。《报告书》认为，在全面落实各项生态保护和污染防治措施的前提下，项目建设对环境的不利影响能够得到一定的缓解和控制。因此我局同意本项目按照《报告书》所列的建设项目性质、规模、地点、生产工艺和防治污染、防止生态破坏的措施及下述要求进行建设。
二、项目在设计、建设过程中还应做好以下工作：
（一）严格落实水污染防治措施。生产废水及生活污水按照报告书要求妥善处置。
（二）落实固体废物污染防治措施。对固体废物建立相应的管理体系和管理制度，实行全过程管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进行分类管理，明确各类固体废物的处置制度，危险废物应集中送有资质单位安全处置。
（三）加强环境风险防范。严格落实各项环境风险应急管理制度及防范措施，加强监测和监控力度，防范环境风险事故发生。
（四）建立畅通的公众参与沟通机制。加强宣传与沟通工作，关注周边居民意见，及时解决公众担忧的环境问题，满足公众合理的环境诉求。
三、项目的建设和实施必须严格执行环境保护设施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产使用的环境保护“三同时”制度。
四、项目竣工后，要按《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进行环境保护竣工验收管理。
五、你单位应当按照国家环境保护相关法律法规以及排污许可证申请与核发技术规范要求纳入管理。
六、环境影响报告书经批准后，项目的性质、规模、地点或者防治污染、防止生态破坏的措施发生重大变动的，应当重新报批环境影响报告书。环境影响评价文件自批准之日起超过五年，方决定该项目开工建设的，其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应当报原审批部门重新审核。
七、项目建设期间和运营期间的日常环境监督管理由兴安盟生态环境局经济技术开发区分局负责，盟生态环境综合行政执法支队负责不定期抽查。
                                   2025年11月17日
抄送：盟生态环境综合行政执法支队、兴安盟生态环境局经济技术开发区分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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